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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学习贯彻《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》 
的通知 

 

各分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： 

2021 年 6 月 26 日，中共中央颁布了《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

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。《条例》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

党徽党旗的基础主干法规，是党徽党旗制作、使用、管理的基本

遵循。《条例》以党章为根本遵循，继承已有好做法，吸收实践

新经验，对党徽党旗工作作出全面规范。《条例》的制定和实施，

对于充分发挥党徽党旗的政治功能，增强党的凝聚力、战斗力，

激发党员党的意识，激励全党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坚定理想信

念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，具有十分重

要的意义。 

按照上级党组织有关要求，结合学校工作实际，现就《条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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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贯彻落实工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 

党徽党旗是党的象征和标志，鲜明表明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

目标，代表党的前进方向和精神力量。党徽党旗事关党的形象和

尊严。维护党徽党旗的尊严，就是维护党的尊严。各级党组织要

切实担负起维护党徽党旗尊严的政治责任，熟悉并掌握党徽党旗

使用管理、监督问责等方面的各项规定，坚持统一标准、统一规

范，坚持分级负责、集中管理，保证党徽党旗各项工作始终处于

有效监管之中。 

二、深入开展宣传教育 

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《条例》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，

作为党史学习教育、党员教育培训、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的重要内

容，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，专题学习研讨。通过“三

会一课”等多种形式，实现学习培训全覆盖，教育引导广大党员

和师生正确认识党徽党旗的深刻内涵和工作要求，自觉规范使用

党徽党旗及其图案。 

三、扎实做好党徽党旗更换、配备工作 

各分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要指导所属党总支、党支部对目前

在用的党徽党旗依照《条例》进行自查，及时更换不规范的党徽

党旗。校党委将统一列支购买、配备和发放党徽党旗，以确保每

个分党委有党徽，每个支部有党旗。  

四、加强调研督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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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党委将适时开展党徽党旗各项工作督查，各分党委（直属

党总支）对所属基层党组织做好相关指导和检查，对违反《条例》

使用党徽党旗及其图案的行为，进行批评教育，及时纠正。 

 

附件：《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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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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